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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组织法》的决定

年 月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根据宪

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基本原

则和几年来的实践经验，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作如下修改和补充：

一、第六条修改为“：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县、自

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乡、民族乡、镇

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

二、第八条第三项、第三十九条第四项、第五十一条第五项

分别增加“环境和资源保护”。

第八条第十三项、第九条第十项、第五十一条第七项、第五

十二条第四项分别修改为：“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三、第九条增加第六项“：选举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

席”。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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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增加第十四条“：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设主席，

并可以设副主席 人。主席、副主席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从代

表中选出，任期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不得担任国家

行政机关的职务；如果担任国家行政机关的职务，必须向本级人

民代表大会辞去主席、副主席的职务。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在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闭会期间负责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组织代表开展

活动，并反映代表和群众对本级人民政府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

见。”

五、第十四条改为第十五条，增加规定“：乡、民族乡、镇的

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为主席团的成员。”

六、第十六条改为第十七条，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和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乡级的

人民政府领导人员，列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县级以上的其

他有关机关、团体负责人，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可以列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七、第十七条改为第十八条，第三款修改为“：列入会议议程

的议案，在交付大会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经主席团同意，

会议对该项议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八、第二十条第一款改为第二十一条，修改为“：县级以上的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乡、民族乡、镇

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省长、副省长，自治区主席、副

主席，市长、副市长，州长、副州长，县长、副县长，区长、副

区长，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的人选，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代表依照本法

规定联合提名。

“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人民代 人以上书面联表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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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设区的市和自治 州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人以上书面联名，

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以上书面联名，可以提出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人民政府领导人员，人民法院院

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

人以上书面联名，可以提出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会代表

主席，人民政府领导人员的候选人。不同选区或者选举单位选出

的代表可以酝酿、联合提出候选人。

“主席团提名的候选人人数，每一代表与其他代表联合提名的

候选人人数，均不得超过应选名额。

提名人应当如实介绍所提名的候选人的情况。”

九、第二十条第二款改为第二十二条，修改为：“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 、秘书长、员会主任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

席，人民政府正职领导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的候选人数一般应多于 人，进行差额选举；如果提名的候选人

人，也可以等额选举。人民只有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乡、

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人民政府副职领导人员的候

选人数应比应选人数多 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

候选人数应比应选人数多 ，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根据

应选人数在选举办法中规定具体差额数，进行差额选举。如果提

名的候选人数符合选举办法规定的差额数，由主席团提交代表酝

酿、讨论后，进行选举。如果提名的候选人数超过选举办法规定

的差额数，由主席团提交代表酝酿、讨论后，进行预选，根据在

预选中得票多少的顺序，按照选举办法规定的差额数，确定正式

候选人名单，进行选举。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本级国家机关

领导人员时，提名、酝酿候选人的时间不得少于两天。”

十、第二十条第三款作为第二十三条。

十一、增加第二十四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本级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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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机关领导人员，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候选人人数超过应选名额时，

以得票多的当选。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应当就票数

相等的人再次投票，以得票多的当选。

“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当选人数少于应选名额时，不足的名额另

行选举。另行选举时，可以根据在第一次投票时得票多少的顺序

确定候选人，也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另行提名、确定候选人。

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不足的名额的另行选举可以在本次人

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进行，也可以在下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进

行 。

“另行选举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乡、民族

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人民政府副职领导人员时，依照

本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差额数，进行差额选举。”

十二、第二十条第四款改为第二十五条，在“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补选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一句后

增加“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

十三、第二十一条改为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人民政府领

民政府组成人员导人员”修改为“ ”。

第二款修改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

时候，主席团或者 以上代表联名，可以提出对人民代表大会

主席、副主席，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的罢免案，由主席

团提请大会审议。”

增加第三款“：罢免案应当写明罢免理由。”

增加第四款“：被提出罢免的人员有权在主席团会议或者大会

全体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申辩意见。在主席团会

议上提出的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的申辩意见，由主席团印发会

议。”

增加第五款“：向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罢

免案，由主席团交会议审议后，提请全体会议表决；或者由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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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提议，经全体会议决定，组织调查委员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
”会下次会议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审议决定

十四、第二十二条改为第二十七条，其中关于“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领导人员，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组成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向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提出辞职，由大会决定是否接受辞职”的规定，修改为：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人民

政府领导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向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职，由大会决定是否接受辞职。”

增加第二款“：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

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

职，由大会决定是否接受辞职。”

十五、第二十三条改为第二十八条，修改为“：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代表 人以上联名可以书面提出对本

级人民政府和它所属各工作部门以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质

询案。质询案必须写明质询对象、质询的问题和内容。

“质询案由主席团决定交由受质询机关在主席团会议、大会全

体会议或者有关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口头答复，或者由受质询机

关书面答复。在主席团会议或者专门委员会会议上答复的，提质

询案的代表有权列席会议，发表意见；主席团认为必要的时候，可

以将答复质询案的情况报告印发会议。

“质询案以口头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到会答

复；质询案以书面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签署，由

主席团印发会议或者印发提质询案的代表。”

十六、第二十六条改为第三十一条，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地

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

以上代表书面联名，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主席团或者

大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由主席团提请全体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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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决定。

“调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组成，由主席团

在代表中提名，提请全体会议通过。

调查委员会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调查报告。人民代

表大会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人民代表

大会可以授权它的常务委员会听取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常务

委员会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报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备案。”

十七、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和第三十九条第十三项中的“撤

换”改为“罢免”。

十八、第三十六条改为第四十一条，第四款修改为“：常务委

员会组成人员的名额：

“（一 人，人口超过）省、自治区、 万的直辖市

省不超过 人；

“ 万的人，人口超过 设（二）设区的市、自治州

区的市不超 人；过

人（三）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 ，人口

万的县、自治 人。”超过 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不超过

增加第五款“：省、自治区、直辖市每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组成人员的名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依

照前款规定，按人口多少确定。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

区每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名额，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前款规定，按人口多少确

定。每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名额经确定后，在

本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内不再变动。”

十九 增加第一款“：县级以上、第四十一条改为第四十六条，

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可以向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常

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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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第四十二条改为第四十七条，修改为“：在常务委员会

会议期间，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

人以上联名，县级的人民代表大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会常

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对

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质询案必须写

明质询对象、质询的问题和内容。

“质询案由主任会议决定交由受质询机关在常务委员会全体

会议 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口头答复，或者由受质询机上或者有关

关书面答复。在专门委员会会议上答复的，提质询案的常务委员

会组成人员有权列席会议，发表意见；主任会议认为必要的时候，

可以将答复质询案的情况报告印发会议。

“质询案以口头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到会答

复；质询案以书面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签署，由

主任会议印发会议或者印发提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二十一、增加第五十一条“：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代表的

选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二十 以上的常务委二、增加第五十二条“：主任会议或者

员会组成人员书面联名，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

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由全体会议决定。

“调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组成，由主任会

议在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其他代表中提名，提请全体会议通过。

“调查委员会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调查

报告。常务委员会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

二十三、第四十六条改为第五十三条，修改为“：常务委员会

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办事机构和其他工作机构。

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在地区设立工作

机构。

二十四、第四十八条改为第五十五条，增加第三款“：地方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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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人民政府必须依法行使行政职权。”

二十五、增加第五十七条“：新的一届人民政府领导人员依法

选举产生后，应当在两个月内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命人民政府秘书长、厅长、局长、委员会主任、科长。”

二十六、第五十条改为第五十八条，修改为：“省、自治区、

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每届任期

五年。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每届任期三年。”

二十七、第五十一条第一项中关于“省、自治区、直辖市以

及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

的人民政府，还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规章”的

规定单列一条，作为第六十条，修改为：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

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报国务院和本

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

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

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报国务院和省、

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以及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依照前款规定制定规章，须经各该级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

会议讨论决定。”

二十八、第五十五条改为第六十四条，第三款和第四款分别

增加规定“：并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二十九、第五十七条改为第六十六条，修改为“：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人民政府的各工作部门受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并且依照

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规定受国务院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或者领

导。

“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的各工作部门

受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并且依照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规定受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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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或者领导。”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部分条文的文字和条、款、项的顺序作

相应的调整和修改。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组织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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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年根据 月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

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若干规定的决议》第一次修正

根据 年 月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 年 月据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章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四章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组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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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

辖区、乡、民族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

第二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

会。

第三条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除行使本法规

定的职权外，同时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

权限行使自治权。

第二章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第五条省、 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由下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县、自治县、不设区

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

选举。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选举法规

定。各行政区域内的少数民族应当有适当的代表名额。

第六条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

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

大会每届任期三年。

第七条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本行政区

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

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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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

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

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

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

准后施行，并由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第八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

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保证国家计划和

国家预算的执行；

（二）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预算以及它们执行情况的报告；

（三）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

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

（四）选举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五）选举省长、副省长，自治区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

长，州长、副州长，县长、副县长，区长、副区长；

（六）选举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和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选出的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须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该级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七）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八）听取和审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九）听取和审查本级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

作报告；

（十）改变或者撤销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不适当的

决议；

（十一）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第 15 页

（十二）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

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

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十三）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十四）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

（十五）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

姻自由等各项权利。

第九条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

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

（二）在职权范围内通过和发布决议；

（三）根据国家计划，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文化事业和

公共事业的建设计划；

（四）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财政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

报告；

（五）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政工作的实施计划；

（六）选举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

、（七）选举乡 副乡长，镇长、副镇长；

（八）听取和审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

（九）撤销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十）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

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

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十一）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十二）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

（十三）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

姻自由等各项权利。

少数民族聚居的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在行使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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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应当采取适合民族特点的具体措施。

第十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政府的组

成人员。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和由它选出的人民法院院长、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罢免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须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十一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

以上代表提议，可以临时经过 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

议。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由本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召集。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次会议举行

预备会议，选举本次会议的主席团和秘书长，通过本次会议的议

程和其他准备事项的决定。

预备会议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每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预备会议，由上届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主持。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由主席

团主持会议。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设副秘书长若干人；

副秘书长的人选由主席团决定。

第十四条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设主席，并可以

设副主席 人。主席、副主席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从代表中选

出，任期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不得担任国家

行政机关的职务；如果担任国家行政机关的职务，必须向本级人

民代表大会辞去主席、副主席的职务。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在本级人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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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大会闭会期间负责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组织代表开展

活动，并反映代表和群众对本级人民政府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

见。

第十五条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

选举主席团。由主席团主持会议，并负责召集下一次的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会议。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为

主席团的成员。

第十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第一次会议，在本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完成后的两个月内，由上届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的上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

召集。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和人民法

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乡级的人民政府领导人员，列席本

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县级以上的其他有关机关、团体负责人，经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可以列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

第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主席团、

常务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本级人民政府，可以向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提出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席团

决定提交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或者并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

议、提出报告，再由主席团审议决定提交大会表决。

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以上联名，乡、

人以上联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名，可以向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提出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席

团决定是否列入大会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

出是否列入大会议程的意见，再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大会议程。

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在交付大会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

的，经主席团同意，会议对该项议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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